
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

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

 

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相关规定和上交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6

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我们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16 年

年度报告后，认为： 

1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公允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

金流量； 

2、我们保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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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王玉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鞠喜林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赵金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  滔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王子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璞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黎  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   斌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杨丽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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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杨  瑞                   王德惠                   郭树青     

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朱晋宏                   刘德军                   贾建刚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张  浩                   田  芳                   王东英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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